財政課各種業務申辦須知
	項次
	申請﹝服務﹞項目
	申請用途
	應備書表、證件及申請要件
	下載

	1
	受理契稅之申報及監督
	受理契稅之申報及監督
	1. 契稅申報書二份 

2. 移轉契約書三份﹝另加有印花之契約書影本﹞ 

3. 原所有權人印鑑證明書乙份﹝僅未有保存登記者暫附，餘有保存登記者免附﹞ 

4. 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﹝無權利書狀者應提出合法證明，如繳稅收據使用執照﹞全份 

5. 法院公證書全份三份 

6. 房屋稅籍證明書或所有權狀影本 
	

	2
	代轉房屋使用
情形變更
	本所備有申請書，代轉稅捐分處
	1. 申請書乙份 

2. 有關證明文件 
	

	3
	申請房屋地價稅申投遞地址變更
	地址變更
	告知底冊編號或持最近一期稅單
	

	4
	遺產稅申請
	申報用
	1. 申請書一式兩份 

2. 繼承系統表一式兩份 

3. 死亡者除戶戶籍謄本一式兩份 

4. 全部繼承人現行戶籍謄本一式兩份 

5. 土地、房屋位在外鄉鎮者附現值表 

6. 有存款者，附存簿、存單影本 

7. 有上市股票者，附股票影本及死亡當日股票行情表 

8. 有非上市股票者，附股東名冊、最近一期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
	

	5
	贈與稅申請
	申報用
	1. 贈與稅申報書兩份 

2. 贈與雙方之戶籍資料影本各乙份 

3. 贈與房屋者，需附移轉契約書影本及契稅繳納收據影本、權狀影本各乙份 

4. 贈與土地者，需附移轉契約書影本及增值稅繳納收據影本各乙份 

5. 上市股票：中籤通知書、贈與契約書﹝貼印花﹞、股票影本、當日報紙行情表各乙份 

6. 未上市股票：附贈與契約書﹝貼印花﹞、股東名冊、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各乙份 

7. 存款：贈與人和受贈人雙方存摺正反面影本、贈與契約書﹝貼印花﹞各乙份 

8. 以上一式二份訂成兩本交財政課辦理 
	


